
 

 

〈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03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貳、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00 時整。 

参、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 

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會議主席致詞: 

朱鄉長、所會的兩位秘書及副主席，公所各課室主管還有代表會同仁大家 

平安今天是我們第 22 屆第 3 次臨時會，三天時間大家把握時間將討論的 

事情都順利圓滿成功，請羅秘書做議事日程做報告。 

 

 

 

 

 

 

 

 

 



玖、報告議事日程 (報告人：秘書/羅成信)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會

次 
時間 項目 

備

註 

112 年 

07 月 11日 

(星期二) 

預
備 
會
議 
及 
第
一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代表報到 

二、審議議事日程 

三、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 

    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 

    文修正草案」(第一讀會) 

 

112 年 

07 月 12日 

(星期三) 

第

二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專案報告： 

    2023-獅藝好農日-農特產特賣會暨麻里 

    巴狩獵祭傳統弓射箭全國邀請賽活動成果 

    分享 

二、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 

    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 

    文修正草案」(第二讀會) 

三、審議墊付案 

1、112 年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 

   分配及執行計畫 

2、112 年度獅子鄉公所幸福巴士增設路線-潮 

   州就醫線通車計畫 

 

112 年 

07 月 13日 

(星期四) 

第

三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 

    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 

    文修正草案」(第三讀會) 

二、代表提案及臨時動議(交換意見) 

三、主席結論 

四、散會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秘書，請各位代表審議或增加的，議事日程通過的舉手好通過，審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第一讀會)，請羅秘書報告。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五條        本會代表辭職，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並於辭職書 

          送達本會時生效。 

              代表辭職或死亡，由本會函報縣政府備查，並函知 

          鄉公所。 

第十二條      主席綜理會務。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 

           席代理。主席、副主席同時不能執行職務時，在會期內 

           由代表於三日內互推一人代理之；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互推一人代理之；屆期未互推一人代 

           理者，由資深代表一人代理，年資相同時，由年長者代 

           理。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辭職、去職、死亡或被罷免，應於出缺 

           之日起三日內報縣政府備查，並函知鄉公所。 

              主席、副主席出缺時，應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補選 

           之。主席、副主席同時出缺時，由縣政府指定一人暫行 

           主席職務，並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召及臨時會，分別 

           補選之 

              主席辭職、去職、或被罷免，應辦理移交，未辦理移 

           交或死亡者，由副主席代辦移交。主席、副主席同時出 

           缺時，由秘書代辦移交。 

第十六條      本會會議，除每屆成立大會外，定期會每六個月開會 

一次， 應於每年五月、十一月召開，由主席召集之，主 

席未依法召集時，由副主席召集之；副主席亦不依法召集

時。由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過半數之代表互推一人召集之。 

            本會臨時會之召集，依前項規定辦理。 



針對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各位代表回去更多的研究明天進行二讀， 

今天上午的會議告一個段落，明天有行政盃的比賽，明天有部份的人員無 

法參加，會議請鄉長說明讓大家瞭解。 

鄉長/朱宏恩答： 

大會主席韋主席，代表會侯副主席，所有的代表，女士，先生，代表會羅 

秘書，本所秘書及各單位主管，代表會所有工作夥伴大家平安，謝謝主席 

給我們時間說明，從行政盃桌球比賽時間撞期做報告說明，請代表、女士、 

先生包容體諒，首先跟主席、副主席個代表們致歉，因個人的缺失，當貴 

會通知我們召開臨時會的時間，過幾天又收到公函，全國行政盃的桌球比 

賽在高雄，這段時間因個人疏忽未及跟代表會同仁做工作報告，明天會議 

時間剛好是行政盃桌球賽的競賽及開幕時間，除了向各代表們致歉，我們 

也在這裡做請假，參加的單位主管有經建課長、清潔隊長、社會課長及本 

職率鄉公所幾位同仁，及貴會 1 號代表朱代表前往高雄參加行政盃，這兩 

天臨時會特別請各課室請假的主管派同仁來參加臨時會，尤其明天的專案 

報告提出墊付案的說明，請貴會代表、先生、女士不吝指教也給我們機會， 

無論是臨時會或全國行政盃比賽都能夠順利，我也在這裡拜託所有代表同 

意，讓幾位主管代表本鄉參加全國賽，希望三天會議都順利成功，我也請 

陳秘書全權帶領公所主管做報告和請益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鄉長對時間特別的說明，我相信代表們一定會諒解讓公所去參加全國 

賽，好今天上午的會議到一個段落，起立，敬禮，散會。 

拾、散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00 時整。 



 

 
 
 
 
 
 
 
 
 
 
 
 
 
 
 
 
 
 
 
 
 
 
 
 
 



 

 
 
 
 
 
 
 
 
 
 
 
 
 
 
 
 
 
 
 
 
 
 
 
 
 



 

 
 
 

〈第二次會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03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 

    第二次會議。 

貳、時間：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00 時整。 

参、會議地點： 

    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 

 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主席致詞: 

主席/韋忠貞： 

朱鄉長、所會的兩位秘書、陳秘書、羅秘書、侯副主席、各課室主管以 

及所有代表及組員大家平安，今天是鄉公所專案報告，墊付案兩項及二讀 

會請依序報告。 

玖、專案報告 

一、專案報告：2023-獅藝好農日-農特產特賣會暨麻里巴狩獵祭傳統弓射        

    箭全國邀請賽活動成果分享 

報告人： 

(一) 課長高倩麗 

 



 

 

 

 

 

 

 

 

 

 

 

 

 

 

 

 

 

 

 

 

 

 

 

 

 

 



 

 

 

 

 

 

 

 

 

 

 

 

 

 

 

 

 

 

 

 

 

 

 

 

 

 



 

 

 

 

 

 

 

 

 

 

 

 

 

 

 

 

 

 

 

 

 

 

 

 

 

 



 

 

 

 

 

 

 

 

 

 

 

 

 

 

 

 

 

 

 

 

 

 

 

 

 

 



 

 

 

 

 

 

 

 

 

 

 

 

 

 

 

 

 

 

 

 

 

 

 

 

 

 



 

 

 

 

 

 

 

 

 

 

 

 

 

 

 

 

 

 

 

 

 

 

 

 

 

 



 

 

 

 

 

 

 

 

 

 

 

 

 

 

 

 

 

 

 

 

 

 

 

 

 

 



 

 

 

 

 

 

 

 

 

 

 

 

 

 

 

 

 

 

 

 

 

 

 

 

 

 



 

 

 

 

 

 

 

 

 

 

 

 

 

 

 

 

 

 

 

 

 

 

 

 

 

 



 

 

 

 

 

 

 

 

 

 

 

 

 

 

 

 

 

 

 

 

 

 

 

 

 

 



 

 

 

 

 

 

 

 

 

 

 

 

 

 

 

 

 

 

 

 

 

 

 

 

 

 



 

 

 

 

 

 

 

 

 

 

 

 

 

 

 

 

 

 

 

 

 

 

 

 

 

 



 

 

 

 

 

 

 

 

 

 

 

 

 

 

 

 

 

 

 

 

 

 

 

 

 

 



 

 

 

 

 

 

 

 

 

 

 

 

 

 

 

 

 

 

 

 

 

 

 

 

 

 



 

 

 

 

 

 

 

 

 

 

 

 

 

 

 

 

 

 

 

 

 

 

 

 

 

 



 

 

 

 

 

 

 

 

 

 

 

 

 

 

 

 

 

 

 

 

 

 

 

 

 

 



 

 

 

 

 

 

 

 

 

 

 

 

 

 

 

 

 

 

 

 

 

 

 

 

 

 



 

 

 

 

 

 

 

 

 

 

 

 

 

 

 

 

 

 

 

 

 

 

 

 

 

 



 

 

 

 

 

 

 

 

 

 

 

 

 

 

 

 

 

 

 

 

 

 

 

 

 

 



 

 

 

 

 

 

 

 

 

 

 

 

 

 

 

 

 

 

 

 

 

 

 

 

 

 



 

(二)民政課員東家榮 

二、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第二讀會) 

報告人：秘書羅成信報告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會代表辭職，應以書

面向本會提出，並於辭職書送達本

會時生效。 

          代表辭職或死亡 

，由本會函報縣政府備查，並函知

鄉公所。 

第五條    本會代表辭職，應以書

面向本會提出，並於辭職書送達本

會時生效。 

          代表辭職、去職或死

亡，由本會函報縣政府備查，並函

知鄉公所。 

鑒於地方民意代表因去職而終止職

權，實務上包含經自治監督機關依

法解職及選務機關公告罷免案通過

二種情形，係由自治監督機關或選

務機關依法主動為之，已可掌握相

關資訊，與地方民意代表辭職或死

亡須地方立法機關函報備查始得知

悉有別 

，加以目前自治監督機關實務上為

地方民意代表之解職處分時，亦同

步函知與該地方民意機關同級之地

方行政機關，已可使其掌握相關資

訊，爰刪除現行有關地方民意代表

去職時，地方立法機關應函報自治

監督機關備查及函知同級地方行政

機關之規定，本會本條文配合修正 



 

第十二條    主席綜理會務。主席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代

理。主席、副主席同時不能執行職

務時，在會期內，由代表於三日內

互推一人代理之；如為休會期間，

應於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互推一人代

理之；屆期未互推一人代理者，由

資深代表一人代理，年資相同時，

由年長者代理。 

第十二條    主席綜理會務。主席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代

理。主席、副主席同時不能執行職

務時，由代表互推一人代理之。 

一、 地方立法機關為合議制機關，

主席、副主席係由代表以記名

投票分別選出，渠等同時無法

執行職務時，應回歸由全體代

表決定此一期間代理主席人

選，不宜由主席指定，爰刪除

現行由主席指定之規定，修正

為由代表召集互推會議於一定

期限內決定代理人選，屆期未

互推產生時，由資深代表代

理。 

二、 本條所稱「不能執行職務」參

酌現行法律規定及議會實務運

作，例如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一百十七條規定當然停代

表職權；因案被羈押或通緝；

因天災事變或身心障礙致無法

有效為表示意思，因重大傷病

無法到會等情形，尚不包括短

時間之出差或請假。因正、副

主席於休會期間同時不能執行

職務，為互推代理主席，依本

條召集之臨時會，非屬地方制

度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所

召集之臨時會，尚無該條第四

項有關會期及會次限制之適

用，故本會本條文配合修正。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辭職、

去職、死亡或被罷免，應於出缺之

日起三日內報縣政府備查，並函知

鄉公所。 

            主席、副主席出缺

時，應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補選

之。主席、副主席同時出缺時，由

縣政府指定一人暫行主席職務，並

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召及臨時

會，分別補選之 

            主席辭職、去職、或

被罷免，應辦理移交 

，未辦理移交或死亡者，由副主席

代辦移交。主席、副主席同時出缺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辭職、

去職、死亡或被罷免，本會應即報

縣政府備查，並函知鄉公所。 

            主席、副主席出缺

時，由本會議決補選之。主席、副

主席同時出缺時，由縣政府指定代

表一人暫行主席職務，並於備查之

日起三十日內召集臨時會，分別補

選之。 

            主席辭職、去職、或

被罷免，應辦理移交，未辦理移交

或死亡者，由副主席代辦移交。主

席、副主席同時出缺時，由秘書代

辦移交。 

一、 為明確規範正、副主席出缺報

自治監督機關備查之期限，俾

利及早啟動補選程序，爰修正

第一項，明定地方代表會主

席、副主席出缺時應於出缺後

三日內報自製間度機關備查。 

二、 考量地方立法機關之主席對外

代表該代表會，對內綜理會

務，而副主席為其法定代理

人，襄助主席處理議事，二者

於地方立法機關之議事運作穩

定及行政事務處理具有重要

性，職位出缺時應盡速透過補

選程序補實，為茲明確，爰修



 

時，由秘書代辦移交。 正第二項有關主席、副主席出

缺之處理規定 

，明定主席、副主席出缺時，

應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補

選，固本會本條文配合修正。 

第十六條    本會會議，除每屆成

立大會外，定期會每六個月開會一

次，應於每年五月、十一月召開，

由主席召集之，主席未依法召集時 

，由副主席召集之；副主席亦不依

法召集時。由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

過半數之代表互推一人召集之。 

            本會臨時會之召集，

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會會議，除每屆成

立大會外，定期會每六個月開會一

次，應於每年五月、十一月召開，

由主席召集之，主席未依法召集時 

，由副主席召集之；副主席亦不依

法召集時。由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

過半數之代表互推一人召集之。 

 

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條，

明定地方代表會會議之召集，由主

席召集之，主席未依法召集時，由

副主席召集之；副主席亦不依法召

集時。由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過半

數之代表互推一人召集之。 

本會本條文未列臨時會召集規定，

爰依規定修正。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本會組織自治條例係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制

定，以八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獅鄉民字第八九六號令公布施行，其後歷經

兩次修正，前次修正經屏東縣獅子鄉公所以 106 年 10 月 27 日獅鄉民字

第 10631465700 號令公布，考試院 106 年 11 月 2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64278436 號函同意備查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 

    茲因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修訂發布，為因應

本會組織自治條例與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未符部分，明確地方民意代

表出缺之通報、健全地方立法機關正、副主席不能執行職務或出缺之處

理，爰修正本條例，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刪除地方民意代表去職應報自治監督機關備查及函知同級地方 

行政機關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刪除地方立法機關正、副主席同時不能執行職務時，由主席指 

定之規定，回歸由全體代表限期互推代理主席。(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三、 明定地方立法機關正、副主席出缺應限期報自治監督機關備查 

及補選。(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增訂臨時會會議之召集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三、審議墊付案：報告人：秘書/陳明貴 

1、112 年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分配及執行計畫 

 

 

 

 

 

 

 

 

 

 

 

 

 

 

 

 

 

 

 

 

 

 

 



 

 

 

 

 

 

 

 

 

 

 

 

 

 

 

 

 

 

 

 

 

 

 

 

 

 



 

 

 

 

 

 

 

 

 

 

 

 

 

 

 

 

 

 

 

 

 

 

 

 

 

 



 

 

 

 

 

 

 

 

 

 

 

 

 

 

 

 

 

 

 

 

 

 

 

 

 

 



 

主席/韋忠貞問： 

針對 446 萬的聯絡道路養護經費，有沒有設定有做哪邊，既然針對鄉內 

公所有沒有預定安排大概會針對哪幾個道路施作，是否有統一的規劃， 

秘書請答覆。 

秘書/陳明貴答： 

這部份之前參照原民會所提報核定經費 446 萬，主席提的經費運用在哪 

個地方，第三頁有詳細說明，目前會依據鄉道農路狀況做實際檢討規劃， 

再請經建課經鄉長指示後，會跟大會做協調報告，實際上優先已聯絡道路 

部份以上報告。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秘書，這個 446 萬是清潔隊針對農路產業道路的養護。 

秘書/陳明貴答： 

是屬於工程的部份，清潔隊的是另一個。 

主席/韋忠貞問： 

不一樣嗎？我看到的是獅子鄉部落聯絡道路養護，不是你們當初說清潔隊 

要增加人數來養護農路跟產業道路及公共設施。 

秘書/陳明貴答： 

清潔隊目前運用的錢是農觀課經費 110 萬，我們徵招三人專門針對農路、 

社區裡面割草、道路修補，跟原民會核定經費是不一樣，跟主席報告，明 

確使用範圍跟區域會做全新整理，經過鄉長再跟大會答覆說明。 

主席/韋忠貞問： 

446 萬既然用在聯絡道路養護工程，不要最後造成這個部落有做那個沒做， 

讓代表會覺得不公平，各位代表墊付案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表決針對「112 

年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分配及執行計畫」同意墊付舉手， 

通過，繼續。 



 

2、112 年度獅子鄉公所幸福巴士增設路線-潮州就醫線通車計畫 

     

 

 

 112 年度獅子鄉公所幸福巴士增設路線 

 

潮州就醫線通車計畫 
 

112 年 07 月 

 

 

 

 

 

 

 

 

 

申請機關：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聯絡人： 總務 劉宗昇（經建課） 

電話：(08)8771129分機 16 

傳真：(08)8770931 

E-mail：jason.liuu11@gmail.com  

mailto:jason.liuu11@gmail.com


 

壹、本案緣由: 

 

為持續改進獅子鄉公所幸福巴士業務，並擴大本所接駁公車服務服範圍與社群，獅

子鄉公所於 112年擬陸續增加營運路線，包含:潮州就醫線、恆春就醫專線、學生接

駁與觀光路線，以提供民眾更多選擇與減輕交通成本，其中潮州就醫專線及 1 輛 9

人座小型巴士增購計畫業經屏東縣政府以 112 年 3 月 27 日屏府交運字第

11212263601 號函核定，另於幸福巴士專案會議交通議結果，縣政府建議本所先行

辦理潮州就醫專線通車，讓鄉民先行取得潮州醫療機構之接駁服務，嗣後依序開通

其他路線較符合民眾利益，本路線擬於 9 月通車，抵達目的地為潮州『茂隆骨科』

與『黃子政皮膚科』，後續規畫路線目前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與屏東縣政府審議中。 

 

貳、本鄉幸福巴士運輸載具: 

 

    本鄉幸福巴士目前營運中路線共有 2 條，分別為枋寮醫院線與東港就醫線載具

皆為 21 人座中型巴士，本次擬先通車路線規劃(潮州就醫山海線各一) 載具為 1 輛

9 人座小型巴士提供載運服務(車輛採購補助已經核定，上限新台幣 97 萬元) ，擬

經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後續擬陸續增購 2 輛中型巴士以供營運路線使用並視營運情

形彈性調整各車輛調度。 

 

 

 

 

 

 

 



 

參、 路線規劃: 

(一)營運路線名稱：潮州就醫線(山線)。 
1. 路線里程：單程 127.9 公里。 

2. 營運班次數：每週一、二、三行駛，單日往返 2 班次。 

3. 發車時刻：往程 6:00、返程 13:00。 

4. 營運車輛：9 人座小巴 1 輛。 

5. 服務時刻表： 

山線 

往程 

鄉公

所 

內文

村辦

公處 

草埔

衛生

室 

下草

埔 
雙流 伊屯 

丹路

國小 

巴士

墨 

新路

社區 

楓林

循理

會 

黃子

政皮

膚科 

茂隆

骨科 

時間 06:00 06:50 07:10 07:15 07:18 07:20 07:35 
07:4

0 
07:50 08:00 09:10 09:30 

山線 

返程 

茂隆

骨科 

黃子

政皮

膚科 

楓林

循理

會 

新路 

社區 

巴士

墨 

丹路

國小 
伊屯 

下草

埔 

草埔

衛生

室 

雙流 

內文

村辦

公處 

鄉公

所 

時間 13:00 13:20 14:30 14:40 14:55 15:10 15:20 
15:2

5 
15:30 15:35 16:00 16:30 

 

6. 路線示意圖：  



 

(二) 營運路線名稱：潮州就醫線(海線): 

1.路線里程：單程 75.0 公里。 

2.營運班次數：每週五行駛，單日往返 2 班次。 

3.發車時刻：往程 7:00、返程 13:00。 

4.營運車輛：9人座小巴 1 輛。 

5.服務時刻表： 

海線

往程 

鄉 

公所 
竹坑 苦苓溪 

和平部

落 

中心崙

部落 

內獅牌

樓 
小內獅 

南世村 

辦公處 

黃子政

皮膚科 

茂隆骨

科 

時間 07:00 07:10 07:15 07:35 07:45 08:05 08:10 08:20 09:05 09:20 

山線

返程 

茂隆骨

科 

黃子政

皮膚科 

南世村 

辦公處 
小內獅 

內獅牌

樓 

中心崙

部落 

和平部

落 
竹坑 苦苓溪 

鄉 

公所 

時間 13:00 13:15 14:00 14:10 14:20 14:45 14:55 15:20 15:30 15:40 

 



 

7.路線示意圖:  

 

 

   「潮州就醫線-海線」路線示意圖 

 

 

 

 

 

 



 

肆、 營運與購車補助: 

 

一、 幸福巴士營運經費補助依交通部公路總局營運缺口補助辦法以每條路線實

際營運里程數為基礎計算，不另外對各機關幸福巴士人事費用補助。 

二、 過去年度計畫補助情形: 

  

 

 

 

 

 

 

 

伍、 

潮州就醫線營運補助概算 

(一)營運路線名稱：潮州就醫線(山線) 

1. 路線里程：單程 127.9 公里  

2. 營運天數：每天 2班次，每週營運 1天(每週二) 

3. 營運性質：預約路線 

4. 營運車輛：新車尚未購置 

5. 預估補助經費(112 年 9-12 月) : 

 

年度 計畫概述 
總預算經

費 
中央補助經費 地方自籌經費 

109 
幸福巴士計畫－獅子

鄉基礎營運費用 
284,263 270,049 14,214 

110 
幸福巴士計畫－獅子

鄉基礎營運費用 
620,453 589,428 31,025 

110 
幸福巴士計畫－獅子

鄉購車補助計畫 
2,645,462 2,461,738 183,724 

110 

幸福巴士計畫－獅子

鄉新購車輛車身識別

行銷 

210,527 200,000 10,527 

111 
幸福巴士計畫－獅子

鄉基礎營運費用 
1,196,642 1,113,681 14,214 

    
 

單位：元 



 

潮州就醫線(山線) 

營運里程 單程 127.9 公里 

營運天數/班次 2 班/天，一週營運 3 天 

營運時間 每週 3 日(星期 1.2.3 )  

預估補助經費 

       (新台幣)  

(127.9*1.2)*2*3*52*29*0.65*1/3 = 250,735 

 

(二)營運路線名稱：潮州就醫線(海線) 

 1.路線里程：單程 75公里  

 2.營運天數：每天 2 班次，每週營運 1天(每週三) 

 3.營運性質：預約路線 

 4.營運車輛：新車尚未購置 

5.基礎營運費用計算: 

 

潮州就醫線(海線) 

營運里程 單程 75 公里 

營運天數/班次 2 班/天，一週營運 1 天(星期 5 ) 

預估補助費用 

        (新台幣)  

(127.9*1.2)*2*1*52*29*0.65*1/3 = 83,578 



 

陸、車輛經費補助: 

                    車輛設備票機 (9人座小型巴士 1 輛) 

項目 數量(套) 總經費預算 中央補助金額 地方自籌金額 

票機系統 1 100,000 100,000 0 

由公路總局全額補助 ★ 
   

 

 車身識別統一塗裝補助經費(9 人座小型巴士 1輛) 

項目 數量(輛) 總經費預算 中央補助金額 地方自籌金額 

外觀塗裝 1 50,000 50,000 0 

由公路總局全額補助 ★  

   

 

車輛 (9 人座小型巴士 1 輛) 

項目 數量(輛) 總經費預算 中央補助金額 地方自籌金額 

車輛 1 700,000 依核定金額結算 依核定金額結算 

公路總局補助上限新台

幣 970,000 元 
        

 

通車典禮  

項目 數量  估計經費  中央補助金額 地方自籌金額 

  通車典禮 1式 120,000 120,000   

由公路總局全額補助 ★     

 

 

 

 

 

 

 

 

 

 



 

112 年幸福巴士通車計畫(潮州就醫線)  經費分析表 

(1) 路線:往返本鄉山海各村與潮州醫療院所 

(目的地:潮州茂隆骨科,黃子政皮膚科)  

(2) 營運方式:預約方式 

(3) 營運載具:9人座小巴 

(4)  營運經費分析 (本案經費以 112 年 9-12 月份通車核算): 

 

類別    內容 經費(新台幣)  補助方式 

1.車輛購置費用 

  

1.9人座小型巴士

(型號: 中華 DELICA

自排車型 DE241L8A   

(含行車輔助系統)  

 

共同供應契約 

 700,000 

 
公路總局補助上

限為 970,000 

 

2.領牌及行政作業

規費，車輛出廠檢

驗費用等 

 

 14,000 
  
由營運補助支應 

         小計: 714,000     ★ 

2.車輛保險費 

 

車體險+任意險+第

三責任險 

 

 

 

 

 

60,000     ★ 

(第一年)  

 
由營運補助支應 

3.票機系統 

1.刷卡機 

2.led顯示器 

3.站名播報 
100,000   ★ 

公路總局全額補

助 

4.行車管理系統 
(特定網站監控) 

租用系統費 

  1,000/月/輛 

*12 

= 12,000 *1/3 

=  4,000 ★ 

由營運補助支應 

5.車輛外觀塗裝 小巴 1輛 50,000 ★ 
公路總局全額補

助 

6.人事費 

1. 司機費用 

月薪:34,000 

年薪:459,000(含年

終) 

539,484*1/3 

=  179,828 
由營運補助支應 



 

勞保:2924 

公提:2088 

健保:1695 

全年勞健退:80,484 

2. 人員加班費 

1/人/年 

40,000*1/3 

=13,333 
由營運補助支應 

           小計: 193,161★ 

7.營運費 

1.檢車費 

2.物品費(含

油料，車內用

品) 

小型巴士 1輛 

150,000*1/3 

=50,000 

由營運補助支應 3.車內餐點 

(供鄉民) 

38,400*1/3 

=12,800 

4.養護費 
80,000*1*1/3 

=26,666 

5.停車費 
1000/每輛/每月 

*4=4,000 

小計: 93,466 ★ 

8.通車典禮 1式 120,000 ★ 公路總局全額補助 

合計總金額:新台幣  1,334,627 元 

(提請代表會審議之墊付金額)  

主席/韋忠貞問： 

各位代表有沒有問題，請 1 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謝謝主席，請教，幸福巴士有沒有殘障座位。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基本上幸福巴士都會要求有，可以提出說明位置很少希望先不要裝 

代表/朱彥政問： 

箱型車都有改過，這次有沒有要改。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到底要不要裝可以誠實跟他們說明，我們的需求怕人數位置太少。 

代表/朱彥政問： 

再評估一下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還有沒有相關問題要請教，請 2 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主席、秘書、代表同仁、公所同仁大家平安，請教何謂營運補助？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這是車輛購給、車輛設備、公車費用、外觀塗裝，以上車輛採購可以把單 

據給縣政府予以補助，補助方式是以一年乘以一年的數量，所以現在沒辦 

法計算，因為這是預約路線，一年後統計才能統計報營運經費，這是來勻 

支我們的人事費跟油料費及保險。 

代表/蔡特文問： 

營運補助是跟哪個單位申請。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交通部公路總局，但我們會先發函給縣政府他是協辦。 

代表/蔡特文問： 

不足的部份由公所自籌。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依照過去經驗，我們需要 90 幾萬他補助 113 萬，所以營運上都可以覆蓋 

過，只是要經過一年以後才能知道。 

代表/蔡特文問： 

有關山線、海線所有路線後續會再做更動嗎？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小巴載客人數太少，改成中巴潮州線的計畫是去年核定，沒有辦法撤，後 

面還有兩條路線恆春線，學生接駁及觀光已經送公路總局審核，後面兩條 

路線計畫用兩台中巴營運，到時候再斟酌。 

代表/蔡特文問： 



 

時間點勞工工時會違反勞基法確實有超標部份，希望貴會注意到按照勞基 

法規定執行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還有沒有要提問的，請 1 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請教小巴純粹是醫療潮州線。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幸福巴士限定是醫療，但今年有放寬因為加入地方創生觀光以後車子也可 

以做觀光用途但以醫療為優先。 

代表/朱彥政問： 

人事費用只有一個司機沒有隨車人員。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沒有，只有一個司機。 

代表/朱彥政問： 

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陳秘書說明 

秘書/陳明貴答： 

謝謝 1 號代表的指導，目前小巴士可以處理的會做處理，2 號代表提的部 

份未來會針對無論就學到恆春到潮州是以預約方式，如果兩台巴士有狀況 

很難滿足鄉親臨時需求，有小型巴士後希望盡量滿足到潮州，未來希望擴 

大服務範圍，當然符合公路總局相關規定，盡量擴大服務這是我們未來目 

標，希望貴會繼續給我們指導，剛剛 2 位代表的指導下去會做調整，在跟 

鄉長報告後跟貴會做說明報告以上。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陳秘書，講得很清楚，請 4 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主席，兩位秘書，各課室課長，代表同仁大家平安，有一點要建議幸福巴 

士，載人員部份搭乘大多為老人居多，平常車輛檢查表及個人身體狀況是 

否可以做一個表格為依據，如半途拋錨還是氣壓不夠，行駛上的危安以上 

建議謝謝。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目前有要求司機出去要檢查，我們有做檢測有定期保養及醫療的健康檢查。 

主席/韋忠貞問： 

駕駛的薪水是上面補助還是自籌。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他是營運費用來支付所有支出，沒有分人事費，以他的里程數乘以一年的 

費用來補助營運費用，沒有特定針對人事費。 

主席/韋忠貞問： 

不足的是我們要支付。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對依據過去經驗是夠現在這台更沒問題。 

主席/韋忠貞問： 

你自己要統計每個支付額多少。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因為我們要報縣府營運單人數都要往上報 

主席/韋忠貞問：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你自己要統計每個支付額多少，2 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所有墊付金額是 133 萬 4,627 元上級補助經費核定 100 萬。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最高上限是 97 萬通車典禮過後，他會多付給我們票計系統 10 萬塊給我 

們，外觀塗裝我有統計確定可以拿到不用申請的，有單據就給 98 萬 4 千 

塊。 

代表/蔡特文問： 

主席他要先回去做計算，把相關的資料分給各代表，因為這樣才知道要自 

籌多少，總經費是 133 萬他要我們核定的去剪掉上級的，先告訴我們上級 

補助多少，在花多少這次要自籌多少，我相信各代表不知道這個部份，他 

沒有寫得很清楚我是看得懂。 

主席/韋忠貞問： 

我們還是要先墊付。 

代表/蔡特文問： 

我知道會回來，但上面並沒有比如說工程會有墊付多少，自籌多少，現在

只有標 133 萬 4 千多，實際上包含通車都包含在裡面扣掉這些，譬如他說

有 97 萬是不是剩餘的，是我們要先墊的因為沒有標記出來。 

行政課總務/劉宗昇答： 

基本上全部都是我們要先墊然後單據憑證。 

代表/蔡特文問： 

對啦！我知道你是不是預估，要讓我們看到要讓代表知道，134 萬我們確 

定先可以拿到多少錢，剩下我們可能要自籌或補助的部份，細項很多你可 

以表列的方式呈現出來。 

主席/韋忠貞問： 

下去之後趕快把製作列表給各代表，我們還是要表決，針對 112 年度獅子 

鄉公所幸福巴士增設路線-潮州就醫線通車計畫同意墊付的請舉手，通過， 

陳秘書、副主席、各課室主管及本會所有同仁，今天第二天所有討論的項 



 

目結束了，上午的會議告一個段落，請起立，互道平安，散會。 

玖、散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2 日上午 11:00 時整。 

 

 

 

 

 

 

 

 

 

 

 

 

 

 

 

 

 

 

 

 

 

 



 

【補充資料】 

 

112 年獅子鄉公所幸福巴士 - 潮州就醫線 -通車營運經費分析 

(以 9 月份開始營運計算) 

全部申請墊付金額:新台幣 1,334,627 元 

分

類 
○1  全額補助部分 ○2  自籌經費營運 (9-12 月份) 

細

目 

(1)9 人座小型巴士 (含行車

輔助系統)   700,000 

(1)車輛領牌檢驗規費                     

1,4000 

 
(2)票機系統                        

100,000 

(2)車輛保險                             

60,000 

 
(3)車輛外觀塗裝                     

50,000 

(3)行車管理系統(網站)                    

4,000 

 
(4)通車典禮                        

120,000 

(4)司機薪資(含年終，勞健保等費用)      

179,828 

  
(5)人員加班費                           

13,333 

  
(6)油料物品費                           

50,000 

  
(7)車內餐點(供鄉民)                     

12,800 

  
(8)車樣養護費                           

26,666 

  
(9)停車費用                              

4,000 

合

計 
新台幣:970,000 元 新台幣: 365,227 元 

補

助

方

式 

以採購憑證申請補助 

通車營運後，以年度總里程數為基準向交通

部公路總局申請 

營運缺口補助金額 

 

 

 

 



 

 
 
 
 
 
 
 
 
 
 
 
 
 
 
 
 
 
 
 
 
 
 
 
 
 



 

 
 
 
 
 
 
 
 
 
 
 
 
 
 
 
 
 
 
 
 
 
 
 
 
 



 

 
 
 

〈第三次會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03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 

    第三次會議。 

貳、時間：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00 時整。 

参、會議地點： 

    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7 人 (如附簽到簿)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 

 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會議主席致詞: 

會議開始之前先做禱告，鄉長，所會秘書，侯副主席，各位同仁單位主管， 

大家上午早安，今天是第三天的開議，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 

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第三讀 

會)，各代表還有沒有建議，沒有我們就進入三讀，覆議的舉手，通過， 

代表提案總共 14 案彙整後函文到公所。交換意見請代表給予公所建議和 

依據，請 4 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主席秘書及各課室課長及本會所有同仁大家平安，這次有兩個簡報，一個 

針對提案，第二針對活動上的建議，在未來有共同的方向，圖面上內獅村 

二、四鄰雨水我們要找到源頭，上面是主要排水系統，如果設置位置不對 



 

可能白費了，我個人建議主要住家兩邊從上方水流一直下來，造成第三鄰、

第四鄰路面水滿出來沒有進到排水溝，七里溪土石都沖到馬路左方是大排

水系統 500 公尺長，這裡是河流會沖刷農民土地，造成主要道路都是泥

沙，村民進出這條路會經過，大排水溝上面很多住戶一、二鄰的排水系統

是早期，現場評估後是否可以設置排水系統，主要一、二鄰那條水溝，如

果鋪設水泥會影響地面的硬度，硬度不會造成現在這個現象，安排會勘後

可以評估內獅村很多區域是否進行水溝修繕，還是從上面重新鋪設水泥調

整好硬度夠就不會，這樣很不美觀，是陳年老舊的問題，還是水泥硬度不

夠造成這個現象。 

 

 

 

 

 

 

建議鄉公所在全鄉的集會所設置電風扇，圖面是泰武鄉集會所，除了喜宴 

之外讓部落孩子有打球舒適的環境，在悶熱下不管是婚宴或活動很容易造 

成中暑的現象。 

 

 

 

 

 

 

 



 

中心崙的牌樓這個腹地真的很美也是景點之一，傍晚時這邊非常暗，村民 

反應他們工作比較晚下班，沒有一個休閒環境的場所，村民建議護欄這一 

代增設 2 個燈具讓環境更美麗，也能有美化的作用也更安全。 

 

 

 

 

 

 

 

中心崙 148 縣道學生放學都從這邊走回去，前陣子村民在這個路段補小 

心摔進去，公所是否可以協調屏東公路處讓路更寬一點，居民有行的安全 

謝謝。 

 

 

 

 

 

我是獅子鄉的人，在外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胳臂要往內彎，沒有喜歡被人家 

講，我也喜歡說我獅子，我驕傲，我有些建議事項未來朝更好的方向，第 

一個獅藝好芒的傳統射箭行政作業上都非常不錯，秘書全程坐鎮，看了非 

常感動，在炎熱的太陽底下工作心情上會影響，公所同仁非常努力，未來 

在經費上是否跟代表會互相溝通，讓你們更多的去發揮，這個活動是大家 

的事，不只鄉公所，代表會也要參與在其中，因為我們是共同團體，雖然 

天氣很熱只要活動平安就是成功，第三個活動結束不管好不好，只有支持 



 

跟鼓勵，第四個這次活動人潮有進來，傳統活動射箭農觀課可能有部份沒 

有理解，等一下做說明，為什麼花時間做簡報，我希望把我的活動經驗分 

享給大家，因為我辦過 8 屆活動也吸引不少人潮，我希望獅子鄉最棒。 

 

 

 

 

 

 

 

 

 

 

 

 

 

 

 

 

 

 

 

➢ 活動配置圖要讓民眾知道，30 分鐘可以到哪裡玩，50 分鐘可以到哪

裡，所有景點要陳列在簡章上面，參加獅子鄉的活動結束後可以去哪

裡休息、家庭日，獅子鄉有哪些景點，未來配置圖一定要印上去。 



 

 

 

 

 

 

 

 

 

➢ 這個活動辦的很好，但被侷限住，未來可以增加到 100 人次，車輛是

包車、還是開車，我們協助他們，使用者付費最好。 

➢ 第二個以上可行性不高，未來建議導覽活動用專案的方式配合活動，

如昨天民政課長講的有點失焦了，有活動又辦導覽活動變成主會場沒

有人，可以在活動上做配置圖，不要刻意把人潮拉走，主會場看起來

較冷清，導覽採專案一天 100 人次由社區導覽人員配合，行銷獅子鄉

在地特色及創造就業機會。 

 

 

 

 

 

 

 

 

 

 



 

➢ 右邊是我辦的活動，左邊是當天的景況，會場除了工作人員、長官跟

遊客，外圍是攤販。 

 

 

 

 

 

 

 

➢ 人潮在哪裡？這裡是南世村，怎樣把人潮帶來，不管天時地利人和都

要面面俱到，我建議兩種方式未來可以試試看，假設鄉內幼兒園有 5

所，國小 4 所，文健站有 11 處，每一個組隊 20 人，現場 500 個人這

是百分百，最少算 2.5 如果有增加傳統歌謠、幼兒園、文健站的健康

操，這都是成立的社團一定會配合公所參加，如果含工作人員現場估

計絕對 800 人還不包括遊客。 

 

 

 

 

 

 

 

 

 

 



 

➢ 本次主導權是在鄉公所還是委外，雖然有委外但鄉公所還是要干涉在

其中，以我們為主才對，這次的活動民政課跟觀農課好像不同世界，

我們只有把自己的場地顧好，應該要連結一起，創造在地消費人潮，

幾乎都是買飲料、買冰沙少，少部份的人買芒果原因在哪裡？傳統工

報名費 300 元便當 1 份，冠軍 1 萬團體 3 萬，參加的人沒有給消費券

或芒果折價券，沒有辦法刺激買氣，很多進步的空間，大家共同努力。 

➢ 我每次辦活動都會用在地產業，參加的選手 1 人 1 包芒果乾，參加選

手 600 人就是 600 包，為什麼可以吸引人，一定要有誘因，我的芒果

30 箱是在摸彩，跟愛琴海岸要折價券，只要比完賽每一個人參加，

消費券可以去那裡使用，活動要配合在地景點跟美食要做連結。 

 

 

 

 

 

 

 

➢ 你怎麼吸引我參加，怎麼讓遊客進來我們的活動，是滿 500 塊 1 張摸

彩券，頭獎為了 1 箱芒果加上當天氣候非常炎熱，我就會離開會場，

為什麼我辦的活動 500 人走不到 50 人，他會撐到最後到活動結束他

會留在那邊不斷消費，因為摸彩機率很高，因為有很多贊助廠商，500

個人參加總共 200 個摸彩商品，這是針對長官所建議的，怎麼留住人

潮，你的活動內容、摸彩品可能要有吸引力，假設芒果節活動放 2 台

電視，大家會為了電視不會離開活動也不會失焦，因為主要還是山蘇、

愛文芒果。 



 

主席、課長以上我所建議，希望獅子鄉更好，我也希望未來可以參與在其 

中一起交流，如果講話過程讓大家不順心請見諒，如果不是為了獅子鄉更 

好不會花時間做簡報，很多人問我活動怎麼樣，像大家不會去講怎樣，我 

們要把好的呈現給大家，未來努力的方向，明年的活動在今年底活動前三 

個月要去公告，每次經費考量問題都被框住，在數字的話是不是提早大家 

做討論，讓公所有寬鬆的經費去做更大的事情，造就獅子鄉人潮到本鄉， 

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 4 號代表花很長的時間做解說，建議這次獅子好芒提供很多的建議， 

在幾個地方下雨排水問題，下去後 4 號代表提的幾個點，造成部落巷道排 

水不量要去做深入檢討，各位代表還有沒有，這次獅藝好芒我覺得辦得不 

錯，我的看法這次辦的非常成功人潮有達到，但是專案報告中你的優勢、 

劣勢沒有充分說明，第 2 個專案報告中很多沒有用數據呈現，大家都知道 

為了讓獅子鄉芒果能賣得好價錢，果樹班有沒有做統計，賣得好還是賣得 

不好可以做統計，活動結束之後那個地方在假日還可以使用，讓活動持續 

發酵，利用假日賣芒果甚至有在地歌手有舞台直到整個芒果結束，第 4 個 

文宣的深度還是不夠，要早一點把旗幟放到南州交流道，文宣的落差還可 

以改進，獅藝好農日有史以來辦得不錯，讓在地歌手有充分的舞台，秘書 

做報告。 

秘書/陳明貴答： 

主席、代表、女士、先生，代表會秘書、工作同仁，今天受教於代表及主 

席的指導，教育我們受益良多，活動結束後我們有做檢討會，我們會逐一 

細項掌握，真實的檢討，因為第一次參加獅藝好芒，剛剛謝代表跟主席指 

導的方向都是未來一定要努力、精進的方向，確實未來進步空間相當大， 

獅子好芒實際上擴散效果都是努力的方向，所有的預算本來就要發揮他的 



 

效益，鄉長指示除了感謝代表所有以來的指導，我接到代表很多的電話， 

我接到真的很開心，不知道主管的想法，我個人很開心除了代表會的鞭策 

一致對外，讓我們做得更好這是策具的原動力，除了謝謝代表會能夠持續 

指導，推動我們走到正確方向，把預算發揮到極致，把活動辦得更好，達 

到最高的效益，回去之後公所一定會做檢討，我也跟鄉長建議過，明年活 

動內容要準備重點定奪後提報跟主席代表做整合，在預算希望代表會支持， 

把活動、鄉親參與感、把農產品山蘇、芒果推銷出去，獅子好芒的名稱用 

媒體行銷方式，做到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再次向代表會致上感謝，希望公 

所同仁繼續努力，不論所有工程項目，請不吝指教把鄉政推到最好，讓鄉 

親滿意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秘書的報告，4 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主席、秘書，請清潔隊協助作業，因為最近媒體報導登革熱逐漸攀升，全 

鄉的水溝做消毒清潔，第二個昨天去中心崙，我去現地看上來轉彎處上面 

的樹枝，學校的公車會直接撞到樹，是不是要做修剪，是 148 縣道負責還 

是本鄉，因為要避開樹枝他要跨車道往左邊，上來車子很快可能會發生碰 

撞問題產生，我親自現地看過整排樹 50 公尺以上，超過馬路公車高度會 

撞到，在這裡做補充報告以上謝謝。 

主席/韋忠貞答： 

這個應該可以立即處理下去協調來做，雖然鄉長不在率隊參加行政盃桌球 

賽，相信有非常好的成績，非常感謝陳秘書率領的公所團隊參加這三天的 

會議，能夠全力配合第三次的臨時會，非常感謝也感謝所有同仁都有充分 

的準備，我們的會議到此結束，起立，敬禮，散會。 

玖、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3 日上午 11:00 時整。 



 

 

 

 

 

 

 

 

 

 

 

 

 

 

 

 

 

 

 

 

 

 

 

 

 

 



 

 

 

 

 

 

 

 

 

 

 

 

 

 

 

 

 

 

 

 

 

 

 

 

 

 



 

拾、(一) 鄉公所提案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1 類別 行政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案
由 

審議「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理
由 

一、 本會組織自治條例係依據「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

三項規定制定，於民國 89 年 2 月 11 日以屏東縣獅子鄉公

所民字第 896 號令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兩次修正迄今。 

二、本次修正案係依據內政部 110 年 8 月 4 日修正發布之「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10 條、第 17 條、第 19 條規定，檢討

修正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2 條、第 14 條，有關

主席、副主席同時不能執行職務時，代理人由全體代表限

期互推代理，及其出缺應限期報自治監督機關備查及補選 

三、另修正第 16 條有關臨時會召集規定。 

擬
辦 

審議通過後將報請屏東縣政府審核，奉核後移請獅子鄉

公所依法公布，並報請考試院備查，以完成法定程序。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將丹路集會所舞台兩側牆面實施維修改善乙

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丹路村集會所舞台兩側牆面，因材質為矽酸

鈣板，碰到雨水時容易軟化，且容易破損，有礙觀瞻，建

議改善牆面材質，以利集會所內整體美觀。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實施會勘後，實施改善。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針對上下部落聯外道路實施維護乙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丹路村上、下部落之聯外道路長期受到豪雨

侵襲，邊坡之土石均有崩落，造成路面更加狹窄，也造成

村民行駛上之安全顧慮，建請公所派山貓機械清除土石，

恢復路面寬度，村民行駛更加安全。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實施會勘後，立即清除土石恢復路面寬度。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將丹路村佳富農農路末端鋪設水泥路面乙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丹路村佳富農農路末端未鋪設水泥路面，因

長年受到豪雨及颱風侵襲，路面崎嶇難行，農民經過此路

段時常摔倒受傷，建請公所能改善路面。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實施會勘後，提報計畫向上級爭取經費改善

路面。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5 類別 觀光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鄉公所推動辦理申辦露營區輔導說明會乙案。 

理
由 

據鄉民反映，目前國人對休閒活動越來越重視，屏東縣其

它鄉鎮也越來越多人經營露營區，帶動鄉鎮觀光產業，本

鄉地理環境遼闊，自然生態及景點豐富，本鄉若能推動辦

理申辦露營區輔導鄉民經營，更能帶動鄉內觀光產業商

機。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實施評估後，實施辦理輔導說明會。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何素娟 

簡新茂 

案
由 

建請公所針對南世村活動中心名稱字牌及室內天花板輕

鋼架改善乙案 

理
由 

南世村活動中心為南世村部落村民重要集會之處，舉凡

公所各項村會議、部落戶長會議、部落會議、理事會會議

等，皆使用活動中心外，目前南世活動中心亦為部落文化

健康站開站地點，為部落長者活動上課地點，然活動中心

字牌及室內環境及天花板輕鋼架已年久失修，多處已呈

現泛黃破損、漏水等，有礙瞻觀及影響相關會議、活動的

執行，為使部落公共設施的完善及創造友善的環環空間，

建請完成相關的改善工程，嘉惠鄉親。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相關會勘，確立改善之處，編列經費戮力改

善作為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簡新茂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南世村南世一巷部落矮牆美化(原住民文化元素彩

繪等)乙案 

理
由 

為使部落環境美化嶄新更負有原住民文化元素特色，建

請將部落可彩繪及已彩繪但久未更新、退色、損壞之圍牆

及擋土牆等規劃相關修繕及美化，亦使部落煥然一新，其

福祉為民所願，公所德政。                                                                                                                                                                                                                                                                                                                                                                                                                    

擬
辦 

建請公所先期會勘，並請村長或部落主席完成部落會議，

取得部落認同，盡予完成鄉親所望，美化部落。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內獅村第三、四鄰排水溝系統乙案 

理
由 

內獅村第三、四鄰上方二戶住家，後方排水系統問題，梅

雨季節來臨，泥水流至主要道路，造成行車安全問題，有

危安顧慮，建請公所設置排水溝蓋，引水至大排水溝，維

護村民行駛上的安全。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會勘，盡予完成相關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9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內獅村七里溪前段農路改善乙案 

理
由 

內獅村七里溪前段沿河床農路約 500 公尺長，為農民進

出必經道路，每逢梅雨季節，此路段一處側方農路，雨水

大量沖刷，土石泥水流至道路，影響農民及用路安全，建

請公所現勘改善，以維護農民行駛人、車安全。 

擬
辦 

建請公所安排會勘，盡予以協助改善。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內獅村第一、二鄰山坡排水擋土牆整修乙案 

理
由 

內獅村一、二鄰山坡地擋土排水設施，為早期農民磚瓦施

作，年代已久，主要引水一、二鄰中間排水溝，雨水沖刷，

造成內部土石淘空，結構損壞，泥水土石流至排水溝，易

造成阻塞，建議立即實施整修維護擋土排水系統，盡早完

成相關會勘，予以協助修繕事宜。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勘查，盡予協助改善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1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內獅村第一、二鄰排水溝修繕乙案 

理
由 

內獅村第一、二鄰排水溝，部份年久失修，路面已坑洞不

平，部落主要道路上，村民行徑此處，有危安顧慮，建請

公所現勘評估後，水泥路面改善、水溝修繕施作，維護村

民使用上的安全。 

擬
辦 

建請公所儘早會勘，盡予完成相關改善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在各村集會所增設電扇設施乙案 

理
由 

鄉內各村集會所風雨球場，平時青年打球運動及鄉內體

育競賽外，最常使用部落村民辦理宴會活動，夏季天氣悶

熱，通風不良，易造成中暑事件，建請公所在球場柱子上

方，設置電風扇改善通風，使村民有舒適的生活環境。 

擬
辦 

建請公所儘早會勘，研議相關增設設備經費，造福鄉親。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在中心崙牌樓，景觀護欄增設燈具乙案 

理
由 

中心崙牌樓旁，靠海景腹地，幅員寬廣，晨間、下午村民

及登山健行民眾，在此地休閒活動，在外工作村民下班後

天色已晚，傍晚到牌樓活動舒緩工作壓力，放鬆身心靈，

燈光視線不足，活動空間範圍縮小，安全上的疑慮，建請

公所增設造景燈具 2-3 盞，美化地方外，忠心崙景點更

具有獨特的當地特色，村民在夜間活動，使用場地上更安

全。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會勘，盡予完成增設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中心崙部落 148 縣道爭取設置水溝蓋乙案 

理
由 

中心崙部落 148 縣道，為村民工作，孩童上學交通往返

主要進出道路，村民行車及孩童經過此路段，不少村民摔

至水溝受傷，建請公所反映屏東縣政府工務處，現堪評估

增水溝蓋設施，維護村民使用道路上安全。 

擬
辦 

建請公所轉呈陳情本鄉李紀財議員，向屏東縣政府工務

處反映，現地勘查協處。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 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鄉公所設置路燈乙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通往楓林村楓林二巷 90 號之產業道路，均為

芒果園且未設置路燈，果農平時務農到天色微暗返家時，

因視線不佳影響通行安全，建議於此路段台電電桿楓林

14 號 R2R16 T6110 AB79 電桿處設置路燈，以嘉惠村民 

擬
辦 

請公所盡速派員現勘，實施評估後向相關單位爭取經費

施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主 席 韋 忠 貞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1 3 日 
 


